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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印度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印度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治理行动，出

台和实施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及措施; 但是，从 2011 年印度人口普查所反映的数据来看，

近些年来，印度政府对于该国出生性别比治理成效是不显著的。文章试从相关政策或措施、
治理主体、目标群体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入手，分析主要的影响因素，揭示印度出生性别比

治理效果不显著的原因，同时，为我国当前的出生性别比治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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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Failure of the Policy on Harnessing Unbalanced
Sex Ratio at Birth in In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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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in order to harness unbalanced sex ratio at birth，the Indian government
has taken a series or policies and measures; however，from the result data of the Census of India in
2011，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asures or policies is not significant． From the policy itself，policy
makers，target groups，as well as the social environment，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policies or measures，to reveal the reasons why harnessing unbalanced sex ratio at birth in Indian
failed． At the same time，it provides a reference to harness unbalanced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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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 1981 年开始，0 ～ 6 岁人口性别比开始接近国际人口学界公认

的正常值域的上限 ( 出生人口性别比即为每出生百名女婴相对的出生男婴数，国际人口学界公认的

正常值域为 102 ～ 107 之间，其他值域则被视为异常) ，达到了 1000∶ 935 ( 相当于国际通行计算方式

的 106. 95。需要注意的是印度的出生性别比计算方式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其出生性别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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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每千名出生男婴对应的出生女婴数。以下同) ①。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这个数字更是一路飙

升，国际卫生组织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 2009 年印度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达到了 112②。为此，

印度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行动，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和措施。但是，在现

实生活中，印度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中的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可以说印度的出生性别比治理效果

总体上是不明显的，相关政策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判断为是失败的。
从印度最近两次人口普查所反映出来的数据就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一点。印度 2001 年人口普查的

统计数据表明，0 ～ 6 岁年龄组儿童的性别比例为 1000∶ 927 ( 相当于 107. 87) 而印度 2011 年人口普

查数据也表明: 6 岁以下儿童性别比率为 1000∶ 914 ( 相当于 109. 41) ，为 1947 年印度独立以来的最

高值。情况最严重的马哈拉施特拉邦，0 ～ 6 岁年龄组儿童性别比已经严重失调，达到了 1000 ∶ 801
( 相当于 124. 84) 。具体到全国，在 35 个邦和行政区中已经有 28 个地区的儿童性别比超出正常值

域③。也就是说，经过多年的治理，单纯从统计数字上看，印度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

效解决，形势反而进一步恶化了。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一、印度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

一般说来，任何治理行动都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执行各种禁止性的法

律、法规以及政策措施; 另一种是实施以经济奖励和社会保障为基础的引导和调节。我们可以称前者

为行政命令型治理，称后者为利益导向型治理。行政命令型治理如果组织实施成功，往往能很快获得

预期的效果，达到期望的目标。但这种治理类型在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过程中也有自身先天的不足，

那就是执行这类治理需要庞大而有力的治理主体和高额的治理成本，且存在着治理效果不稳定的可

能。与行政命令型治理相比，利益导向型治理具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润物细无声”以及治理效果

不容易反弹等优点。但是这种治理往往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实施周期。近年来，面对出生人口性别比

持续走高的严峻形势，印度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治理行动，也无外乎行政命令型治理和利益导向型

治理这两种类型。
1． 行政命令型治理

行政命令型治理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 1) 出台和实施各种法律、法规和政府规定。为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印度政府出

台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指标，不仅有地方层面的，也有国家层面的。在国家层面，印

度在 1994 年就实行了《产前性别诊断技术法案》，该法令禁止医疗机构随意地鉴定和暴露胎儿性别，

也禁止发布任何与胎儿性别鉴定和出生性别选择有关的广告，规定了触犯法令的人将会受到监禁和罚

款。2003 年，印度政府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对此前的法案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修订，颁布了 《孕

前和产前诊断技术法案》，进一步明确对包括 B 超在内的产前诊断仪器进行统一登记，并对其使用的

历史记录进行跟踪，甚至规定胎儿的父母一旦被确定寻求出生性别选择，将要被处以 3 年的监禁。
2005 年 10 月，为有效实施这个法令，印度国家卫生部还成立了专门的国家监督和监视委员会，由中

央政府的卫生部部长或邦政府的卫生部部长任主席，以强化杜绝和制止性别选择行为方面的执法［1］。
至于地方层面，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印度地方政府就出台了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规定。旁遮普

邦政府还于 2005 年对非法进行性别选择行为实行了有奖举报制度，明确规定举报内容一旦核实，政

府可以奖励给举报人 100 美元以上的经济奖励; 对非法进行选择性引产的孕妇则要实施罚款，屡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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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0 ～ 6 岁人口性别比与出生性别比的概念不同，前者会受到一些婴幼儿死亡性别差异的影响。但是印度的一些学者研究认为，
婴幼儿死亡的性别差异对印度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程度有限，0 ～ 6 岁人口性别比基本上能反映印度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状况。具体
参见: 石人炳． 中印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比较 ［J］． 南亚研究季刊，2008，( 3) 。
数据来源: 维基百科． 印度人口 ［EB /OL］． http: / / zh． wikipedia． org /wiki /印度人，2012 － 01 － 01．
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 2001 和 2011 年印度人口普查公报中的有关图表综合计算得出。具体参见: http: / / xxw3441． blog． 163．
com /blog /static /7538362420115810101975 /



改者要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滥用 B 超的医师或医疗机构从业者也将被直接吊销资格证书或营业

执照［2］。
( 2) 大力提高妇女的教育和文化水平。自从独立后，印度政府就很注意女性的教育问题。几十

年来，印度政府在几个五年计划中都有发展女性教育的指标，并且对那些妇女教育工作开展较好的邦

或城市进行巨额经济奖励。因此，印度女性教育发展成效显著。据有关统计，印度男女受教育人数的

比例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女生入学人数和比例都在不断增加。同时，印度政府还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成

人识字运动，1986 年实行了全国普及教育计划。1988 年为年龄在 15 ～ 35 岁的成人开展了大张旗鼓的

扫盲运动。在这次扫盲运动中，参与的女性人数甚至超过了男性人数。这对提高印度妇女的文化水

平、增强印度妇女的社会地位，进而宣传和倡导社会性别平等观念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3］。
2． 利益导向型治理

从遏制人口出生性别比畸高的角度来讲，利益导向就是从经济、政治及社会利益等方面入手，通

过不断加大物质刺激和扩大社会福利范畴等手段来提高女童、女孩、女性的社会地位。因为从根本上

说，性别比例失衡反映妇女权益受到了严重侵犯，只有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人们真正感觉到生男生

女差别不大了，出生性别选择行为才会最终被杜绝。
( 1) 改善女性生存发展环境。印度政府努力为女性创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通过政策和项

目引导为女性提供平等的机会，加大对为女性开展的项目的支持力度。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这

些政策或项目的实施，来帮助广大的女性，尤其是贫困妇女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比如，印度政府依托

于“农村妇女和儿童发展计划”，在政府的“六五计划”期间 ( 1978 ～ 1983 年) ，提供了 1. 56 亿卢

比的经费，惠及了全国约 5 万名妇女; “七五计划”期间 ( 1984 ～ 1988 年) 针对 “最贫穷的妇女在

经济发展中经济参与机会下降”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十分有针对性的帮扶策略; “八五计划”期间

( 1989 ～ 1993 年) 则在非政府组织和某些邦的支持下，在 6 个邦中组建农村妇女的小额信贷协会，建

立了惠及 13 万农村妇女的 7400 个信贷团体［4］。
( 2) 扩大社会福利范畴。印度 2010 年谋划出台了一项社会福利政策，试图对全国的独生女实行

免费教育。印度政府称，实施该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改变日益严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

局势。根据这项政策，印度的独女家庭中的女孩从小学六年级一直到研究生毕业，可以全部免交学

费。对于拥有两个女孩的纯女户家庭，政府将免除其中一个女孩的教育费用。除此之外，该项计划还

规定，全国范围内的独女户或纯女户家庭中的孩子从高中阶段开始就能享受到政府奖学金，并且不以

家庭收入多少作为衡量是否应该享受政府奖学金的指标［5］。
( 3) 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宣传和倡导。在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过程中，印度政府十分注重发挥

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和优势。这些非政府组织近年来设计发展了多方面的社会性别平等宣传和倡导

策略，注重运用手机、网络等一些先进的通讯手段进行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宣传教育活动，同时，及

时准确地向公众提供全国或某一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方面的信息，呼吁关注和提高包括男性和女性在

内所有公民的公平意识和基本权利［6］。为了在更广泛的层次宣传和倡导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印度政

府还定期或不定期地在社区举办讲座、放映电影、召开讨论会，目的就是使 “生男生女都一样”的

道理逐渐深入人心［7］。

二、印度出生性别比治理成效不显著的原因探析

按照现代行政管理学的理解，一项治理行动若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或对它意在解决的问题没有

发生预期的作用，其原因纷繁复杂。但从内外因角度来分析，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四个方

面，即政策本身的缺陷、执行中的偏差、目标群体的不配合和社会环境因素的阻碍。那么，具体到印

度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到底有哪些原因或因素导致了治理效果的不显著呢?

1． 政策或措施本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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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一项治理行动效果的诸多因素中，首要因素就是与治理行动紧密相关的政策或措施。这是

因为，如治理政策或措施存在问题，必然给治理行动带来方向性的灾难。具体地说，治理政策或措施

是否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以及合法性等都会对治理效果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
( 1 ) 印度出生性别比治理政策或措施的针对性不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治理政策或措施的

效果之所以不明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准确地找到造成问题的根源或者找到的根源不是

决定性的，因而制定出来的政策和措施的针对性不够。具体到印度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问题，

政策决策者往往认为教育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罪魁祸首，所以大

部分治理政策或措施的重心放在了提高教育水平以及经济激励等方面。但印度的实际情况是: 选

择性堕胎者大多属于印度社会中经济和教育的中上阶层。比如，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 哈亚

那邦作为印度比较富裕的地区，0 ～ 6 岁婴幼儿的性别比高达 1000 ∶ 860 ( 相当于 116. 28 ) ; 同样，

在工业化 水 平 比 较 高 的 古 吉 拉 特 邦 西 部，0 ～ 6 岁 婴 幼 儿 性 别 比 也 突 破 了 1000 ∶ 883 ( 相 当 于

113. 31) 。比较而言，贫困的比哈尔和北方邦 0 ～ 6 岁婴幼儿的性别比则能大体保持在正常范围内。
比哈尔邦 6 岁以下的儿童性别比只有 1000 ∶ 942 ( 相当于 106. 15 ) ①。此外，另有一项研究结果显

示，印度富裕程度位居前 20% 的家庭，男女童性别比达到了 1000∶ 750 ( 相当于 133. 33 ) ; 而在家

长至少受过 10 年教育的家庭中，儿童的性别比更是高达 1000∶ 700 ( 相当于 142. 86 ) ［8］。诚然，只

要实施得当，提高教育水平以及物质和经济激励等手段无疑会取得一定的治理效果; 但是富裕且

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因为选择胎儿性别更为容易，也更有能力规避法律。如果只重视提高教育

水平以及经济激励，而忽略诸如国民性、社会结构以及政治体制等方面更深层、更根本的影响因

素，印度的出生性别比治理的效果注定会 “南辕北辙”。
( 2) 印度出生性别比治理政策或措施缺乏可操作性。政策的可操作性是政策有效执行和政策成

功的关键。一项政策要能够顺利推行，必须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必须明确地规定政策措

施和行动的步骤。但是对于印度来说，虽然治理出生性别比的专门法律、法规已经出台多年，但直到

2006 年，才有一名名叫萨玛尼亚的医生和其助手因为涉嫌向孕妇泄露胎儿的性别而被判处两年监禁。
这是多年来印度第一起被诉诸法庭的案例［9］。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现实中往往很难找到

“违法”的证据，导致法律、法规形同虚设。那些想要儿子的家庭往往会很容易地和医生达成某种默

契，“合作”逃避法律、法规的制裁。比如，曾有印度媒体报道，在一些中小医疗机构内，如果孕妇

希望提前预知肚子里胎儿的性别，在例行孕检的时候可以偷偷地给做 B 超的医生塞个 “红包”，医生

自然会心领神会，例行检查之后会借机给孕妇发颗糖，是男孩就发蓝色的，是女孩就发粉色的。整个

过程都会不漏一丝马脚，让执法的人员无从追踪，据英国广播公司 2011 年 5 月 23 日报道，印度过去

10 年间可能有 800 万女婴被流产②。
( 3) 印度出生性别比治理政策或措施的整体性欠佳。很多的治理政策或措施往往以单一形式出

现，而不是以政策群或“组合拳”的形式出现。一些政策只从某一方面出发，看起来似乎正确，但

实施起来忽视了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套，往往只抓住某一方面或只针对某个人群，影响了政策或措施的

整体效果。比如，印度“重男轻女”的观念和行为通常在很大程度上被解释成是其特有的陪嫁风俗

造成的后果③。因此，印度很多地区的治理政策或措施也是紧紧围绕这一点而设计。但是没有任何一

项政策或措施可以“包治百病”，因为现实情况远远比理论解释复杂得多，比如，南德里地区是印度

一个众所周知的富人区，大多数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显然都不必也不会为女儿的陪嫁费用操心。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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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 2011 年印度人口普查公报中的有关图表计算得出。具体参见 http: / / xxw3441． blog． 163． com /blog /
static /7538362420115810101975 /
数据来源: www． china． com． cn / international / txt /2011 － 05 /23content． 22624307． htm
在印度，女儿出嫁，父母必须准备好丰厚的嫁妆，否则就很难嫁出去，这就是印度至今尚在流行的嫁妆制度。结婚时嫁妆不足的
新娘，不仅会遭到别人的耻笑，婚后还会受公婆及丈夫的折磨，因此，嫁妆成为印度女孩父母的沉重负担。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
印度人不愿生女孩。



根据 2004 年印度社会研究中心进行的出生人口登记调查，出生性别选择行为在这个地区出奇的猖獗，

这里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达到了 1000∶ 762 ( 相当于 131. 23 ) ［10］。由此看来，除了陪嫁费用过高等

因素之外，最起码在这个地区，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选择行为应该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所以，仅仅

把希望寄托在类似《反嫁妆法》① 这样的治理政策或措施上，而缺乏其他相关或后续的政策或措施，

显然是与社会现实脱离的。
2． 治理主体的原因

一项宗旨正确、内涵完美的政策或措施，若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则终将徒劳无功。所谓 “徒

法不足以自行”，作为治理的主体，从相关政策或措施本身到措施执行体制再到整个的执行机构或组

织，乃至个体的执行人员，都有可能对治理的效果产生影响。
( 1) 印度的政策执行体制影响了治理行动的统一性。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制决

定了政策执行区域内的政令统一程度和各执行机构或组织之间的协作程度。印度宪法明确规定，印度

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这意味着中央政府没有直接执行性别比治理政策或措施的机构或组织，国家的治

理措施必须依靠各邦的机构或组织来实施。即使出生性别比治理项目完全由中央政府资助，项目的执

行依然要完全依赖于邦政府。各邦的自身利益、政治领导的素质以及管理水平直接决定着此项治理行

动的命运。不幸的是，对印度大多数邦政府来说 ( 包括那些出生性别比已经严重失衡的邦) 出生性

别比治理问题在政治上都不具优先地位。因为出生性别比失衡虽然将损害全社会的 “共同利益”，但

却没有明确的利益“受损”群体; 并且出生性别比的治理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工程，短期内很难见到

“政绩”。所以，大多数邦政府领导更愿意把中央指定用途的经费转移到他们自己认为更重要、更急

迫或者更需要“摆平”的事物和项目上。
( 2) 党派间的政治利益考量削弱了出生性别比治理行动的合法性。在独立后不久，印度就提出

要控制人口增长的口号，成为世界上最早实行节制生育的国家②。但是由于党派繁多，加上复杂的宗

教、民族和语言差异，国内的政治冲突不断，甘地政府就因反对计划生育浪潮的波及而下台。从此以

后，印度政坛的各政治势力就开始主张自愿生育的原则; 同时，这一事件也使印度政府有关生育政策

很难再做到一呼百应。这样一来，虽然印度政府大张旗鼓地推行性别比治理政策或措施，但是一些地

方或一些政党不免会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对政策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甚至会出于争取 “选

民”的考虑而采取消极或抵触态度。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这样的政坛怪现象: 印度政府早在 1996 年就

在国家层面出台了禁止流产健康女胎的法律，但只有哈里亚纳邦、旁遮普邦和拉贾斯坦邦区区三个邦

的邦议会支持通过了这项法律。
( 3)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泛滥。2011 年 4 月 25 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与印度几家非政府

组织召开研讨会，重点讨论男女比例失衡问题，与会者的共同看法是: 在胎儿性别鉴定问题上有法不

依和执法不严，是当前印度非法堕胎现象日趋恶化的根源。此外，在印度，当发生触犯相关出生性别

比治理的法律法规时，民众似乎更愿意求助于民间私法，而不是诉诸法庭。有印度媒体曾经披露了一

起在穆斯林村民中因嫁妆问题引起的一桩迫害案。在这起案件中，受害人的家人和同村人并不向警方

寻求帮助，缉拿触犯了国家的 《反嫁妆法》的嫌疑犯，而是等待村 “潘查雅特”③ 做出决定用私刑

惩罚。办案的相关人员称，这是因为当地人“信任‘潘查雅特’甚于信任印度刑法”［11］。
3． 目标群体的原因

任何治理行动最终要作用于一定的目标群体才能发挥其 “教育与威吓”的功能，进而达到改变

人们行为的目的。也就是说，治理的目标能否实现，不是相关治理政策或措施制定者一厢情愿的事

·32·

①

②

③

印度政府 1961 年制定了《反嫁妆法》，该法于 1984 年和 1986 年进行了修订，1985 年还出台了专门的配套规则。2010 年又提出
了修正案。根据《反嫁妆法》以及修正案，给予和接收嫁妆均为违法行为，可以判处当事人并处罚金。
1976 年 1 月，甘地夫人宣称: “现在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加速人口出生率的降低。”继宣言之后，印度政府在 1976 年 4 月出台了
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用大胆的手段控制人口增长。
“潘查雅特” ( Panchayat) 是印度乡村古老的统治机构，意即“五人长老会”，也可以理解为“评议会”。



情，也不是治理主体所能完全左右的，最终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标群体是否服从治理。
( 1) 印度民众歧视妇女的观念已经宗教化。印度几乎是一个全民信仰宗教的国家，宗教影响渗

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绝大多数印度人信奉印度教。正统的印度教认为男人天生比妇女优越。比

如，印度教经典《摩奴法典》① 更是以法律的形式奠定了古代印度男尊女卑的基础。由于歧视妇女的

观念在印度教中被宗教化，从而使这一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尽管在印度宗教改革家和印度政府

的努力下，妇女的解放运动已有所进展，但印度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处境还是相对

低下和恶劣的。比如，在印度，妇女很难享受到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即使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多

数妇女在家庭中也不享有经济独立地位。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有

77%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妇女会把大部分收入交给丈夫或婆婆［12］。
( 2) 现代和传统两套社会价值系统之间存在冲突。在印度，性别比治理策略之所以执行难，还

由于在很多的印度民众心中，传统的价值规范的影响力量过于强大，直接挤压和抢占了现代价值系统

的生长空间。比如，在很多印度人的传统观念中，男孩不仅肩负传宗接代的重任，而且在父母归天的

火葬仪式上，如果没有儿子亲自点燃火葬柴堆，父母的灵魂将无法升入天堂。由此一来，虽然作为现

代价值系统的印度宪法明确规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 “妇女同男子一样享有这些权利”和禁止

任何形式的“重男轻女”，但是，当与传统的价值系统发生碰撞时，这些却表现得异常苍白无力。因

为并非大多数印度人会冒着 “无人给自己养老送终”之大不韪，去遵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禁止任

何形式的“重男轻女”的规定，而不去想法生养儿子。
( 3) 印度的民族、种族和种姓构成复杂。首先，据估计仅印度教本身就有 2378 个主要种姓和亚

种姓。与多种姓对应的是语言的多样性。单是被官方列入宪法的语言就有 16 种之多; 语言的多样性

使印度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的宣传和倡导面临很大的障碍和挑战，并直接影响到宣传教育的范围和

程度［13］。
此外，除了宗教、种族和语言的复杂多样，印度民众在教育水平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印度独立

以来过分注重高等教育的发展，虽然近年来进行了一些扫盲运动，但是印度文盲的数量仍然高得惊

人，大量的文盲人群，尤其是女性文盲人群是制约印度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政策实施的重大阻力之

一。最后，当社会保障十分不健全的时候，养儿防老的观点会被广泛接受，这也造成印度出生性别比

治理面临很大的压力。
4． 社会环境

所谓社会环境是指政策执行过程置身其间的各种社会因素，如政治状况、经济状况、文化教育状

况或者社会氛围等。社会环境因素制约着治理主体的行为，限制治理实施的规模和范围，因此，治理

行动必须与社会环境因素相适应。
( 1) 经济发展状况的不甚理想。如上所述，印度政府为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在提高妇

女的经济社会地位和倡导男女平等等方面采取了经济激励的方式。但是由于印度的现实国情，印度政

府可用于救助贫困妇女、促进妇女发展的资金是有限的。以妇幼保健一项为例: 起初，印度政府将卫

生预算的 50%以上拨付于妇幼保健，后来人口控制计划的实施挤占了该项资金，到 20 世纪 90 年代，

经济改革不仅削减了卫生部门的经费，而且日益强调卫生保健的私人化，这势必影响到为妇女尤其是

农村地区的妇女提供保健服务。经费短缺直接导致卫生部门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保健中心人手不够、人

员训练不足和设备匮乏，不能保证孕妇的安全生产，使母婴保健流于形式［14］。
( 2) 各政治势力之间寻求力量均衡的努力影响到治理政策或措施的实施。印度在政治上是一个

民主制度国家。很多时候，争取选票是一种表达意志和争取利益甚至夺取政治权利的唯一途径。由

此，本民族、本教派选民人口的多少往往也就意味着选票的多少。在这种情形下，哪一个民族，哪一

·42·

① 《摩奴法典》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哲学和法律的汇编，在印度的历史长河中，《摩奴法典》作为私法规范对印度及其周围地区
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直至今天，法典中的某些内容仍以习惯形式被保留下来。



个教派出于壮大本民族或者本教派的力量的考虑，都不会赞成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治理。因为在 “重

男轻女”的社会大背景中，男性人口数量与本宗教和本民族的利益息息相关、密切相连。因而在涉

及人口生产的问题上，没有一个民族或教派可以表现出超然的姿态。比如，印度政府为了安抚穆斯林

教徒 ( 约占总人口的 10% ) ，曾经对其实行比较宽松的人口政策，结果不但使穆斯林教徒人口增长迅

速，而且还使其他教派尤其是印度教徒 ( 约占总人口的 80% ) 极为不满。他们想尽一切方法寻求多

生育人口，以实现相互之间的势力均衡①。
( 3) B 超技术和相应设备在印度社会已经泛滥。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加快生育率的下降，一

些地方甚至将通过 B 超技术提前鉴别胎儿性别，进而流产掉女性胎儿作为达到印度政府下达的人口

控制指标的有效工具［15］。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印度一些报纸还在极具煽动性地劝说人们做胎儿

的性别鉴定。当时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广告语: “今天只花 500，明天就省 150000。”由此一来，各种

鉴定胎儿性别和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的医疗诊所随之遍布印度的大街小巷。据不完全统计，最高峰的

时候，在印度大概有超过 4 万家以上这样的医疗机构或诊所，目前，尽管印度要求所有的医疗机构和

诊所都承诺不会实施非法的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流产，但是经过多年的 “耳濡目染”，大家都

知道到哪里去，有哪些人可以做这些检查或手术［16］。

三、印度的教训及对我国的借鉴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生性别比的治理效果最起码会受到相关政策或措

施、治理主体、目标群体以及社会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很多时候，印度政府虽然意识到了

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严重性，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治理决心，但是由于印度政治体制或政策执行体系

的影响，地方政府优先政策的选择不在这一领域。因此，印度出生性别比治理往往表现出 “有心杀

贼，无力回天”的无奈。此外，由于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族、多语言的国家，并且地区间经济

社会发展的差异很大，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出生性别比治理，需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费大周折，

从印度目前出生性别比的形势来看，政府的治理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程度最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区最广的国家之一，虽

然经过十多年的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开始出现缓解态势，但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仍然高达

118. 06。面对出生性别比治理依然严峻的形势，认真分析和借鉴印度的教训，对于提高我国出生性别

比治理的效果无疑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1． 推进政策或措施的可操作化

治理出生性别比政策或措施的制定要坚持可操作化，如果政策或措施流于形式，不仅会造成政策

执行难，还会在人们的心中失去对政策制定机构和执行机构的信任。印度的治理效果不明显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印度的治理政策或法律法规不具有可操作性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出生性别比治理有将 “两

非”行为真正纳入刑事责任条款的诉求，则建议直接修改 《刑法》第 336 条，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

格的人，以及虽然已经取得医生执业资格，但超越有关部门核准的执业范围、执业类别或执业地点，

非法开展执业活动的人都纳入犯罪主体，以有针对性地解决目前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人工终止妊娠

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医务人员无法进行刑事追究的问题。
2． 充分发挥治理主体的积极主动性

任何治理性别比政策或措施要想取得效果，必须在政策或措施制定出来以后，得到严格有效的执

行。从印度的实践看，出生性别比治理主体杂而乱，缺乏主动性，甚至阳奉阴违，使得治理措施或政

策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稳定性大受影响。在我们的出生性别比治理过程中，应建立和完善党政一把手

负总责的领导工作机制，将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纳入日常议事日程和年终目标责任制考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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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 青年参考． 人口将超中国，印度计划生育为何不通? ［EB /OL］． http: / / culture． ifeng． com /abroad /200902 /0218_
4088_ 1020740． shtml，2009 － 02 － 18。



中，完善责任落实机制，严格考核奖惩。对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要给

予奖励，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持续时间长的地区要实行重点治理，甚至实行 “黄牌警告”或 “一

票否决”。
3． 对目标群体的接受度和承受力要做实事求是的认知

从印度的实践看，尽管很多的性别比治理政策或措施的出发点都是十分美好的，但对印度普通民

众的心理承受能力显然估计不够，由于民众存在较普遍的宗教情结，以至于民间价值规范仍被广泛认

同。所以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无人响应的尴尬局面也就不难理解。我们在出生性别比治理过程中，

尤其是出台相关政策或措施的时候，一定要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目标群体的接受度和

承受力。比如，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利益导向机制和实施一系列优先优惠政策，逐步完善有利于女孩及

其家庭的社会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慢慢地改变农村地区人们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和行为。而不

是试图通过一些声势浩大的 “宣传教育”运动，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4． 充分重视与治理行动相关联的环境因素

治理行动过程中，应对的始终是纷繁复杂的客观环境。因此，一劳永逸的治理策略是不存在的，

也不可能存在。从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印度很多的治理措施或政策都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没有任

何改动，即使是一个当时是正确的政策或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走向低效或失效。这就提醒

我们在治理出生性别比的过程中，要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不断地对出生性别比治理政策或措施进行

修订和完善。比如，在现在的阶段，随着我国出生性别比治理活动的深入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不断

涌现，我们的治理政策一定要相应做出调整，注重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和优势，这样才能实现出生

性别比治理工作中一直期待达到的 “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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